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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包装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外贸企业包装意识

薄弱，导致国际海运货物因包装不当致损而引发的索赔案件时有发生，为此

需要完善法律体系及海上货物运输包装制度，加强行政监督，从根本上解决

海上货物运输包装不当致损的问题，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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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国作为海上运输（简称海运）大国，海运贸

易市场繁荣，超过九成的外贸活动是通过海运方式

来完成的 [1]。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提出，

我国加强了海上贸易的互联互通，拉紧了与各国相互

利益的纽带，促进了与沿线各区域的经济合作 [2-3]。

包装作为货物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海运中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然而有不少海上货物运输贸易纠纷是由

包装问题引发的。纵观我国法律，鲜有涉及海上货物

运输包装以及相关海运问题的法律规范，这与我国快

速发展的海运贸易不协调。

据中国航贸网报道， 2017 年 9 月全球集装箱港

口吞吐量指数达 125.2，同比 2016 年吞吐量增速位于

前三位的地区和国家分别为：北美（上涨 12.6%）、

拉 丁 美 洲（ 上 涨 11.1%）、 中 国（ 上 涨 10.3%），

欧洲增速最慢（仅上涨 4.4%）（数据来源：http://
www.snet.com.cn/67/204518.html）。从港口的吞吐量

情况来看，中国海运货物贸易不断拓展，并在国际海

运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一章第二条对

其作了明确规定：海上运输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

客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之间的直达运输。海上

货物运输是根据运输合同，承运人从托运人处接受货

物，利用船舶等工具进行运输，在目的地向收货人交

付的过程。与陆运、空运相比，海运速度慢、周期长，

但由于其运量大、运输费用低，因此在运输石油、矿

物、粮食、机械等大宗货物时，一般采用海运方式，

以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4-5]。但运输

过程中因包装瑕疵导致的货物损毁问题却时有发生。

因此包装问题的相关研究在国际货物贸易中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6]。

合格包装应能够保证货物运输安全，且符合国家

规定标准 [7]。包装不当，也称“包装不固”或“包装

不良”[8]，是指货物包装选用了不恰当的包装材料、

包装方式、包装规格、包装图文说明。包装不当会造

成货物受损；有些货物由于包装不符合目的地国家

标准而被收货方国家海关拒收，导致国际贸易纠纷、

索赔，甚至取消合同 [9]，这给我国企业造成了重大经

济损失。因此本文将对海运贸易中因海运货物包装不

当发生货损或违反了输入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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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生的法律纠纷和索赔案件进行简要阐述，从企

业和法律的角度分析海运包装不当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相关建议。

2 我国海运包装相关问题探究

我国海运货物贸易中由于包装问题引发的纠纷

大致可以从企业自身和法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企业方面

2.1.1 不注重包装质量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9）鲁民四终

字第 84 号宜兴新威利成稀土有限公司（简称新威利

成）与丹东联运有限公司（简称丹东联运）海上货物

运输侵权纠纷上诉案中，新威利成需将货物从烟台发

往大连，委托丹东联运承运，运输途中载货船发生火

灾，使船舶、货物受损。本案中新威利成出具了上

海化工研究院对货物运输条件以及包装要求的规定：

内包装为编织袋 / 塑料袋，外包装为纸板箱 / 纸板桶

或铁桶，满足防雨防潮要求。但涉案货物的外包装仅

为单层防水塑料袋，新威利成在交运该批货物时未按

照上述包装要求进行妥善包装，导致其托运的氧化钕

与其他物质发生接触并产生反应引起火灾，造成丹东

联运的经济损失。法院判决：新威利成赔偿丹东联运

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596 324.6 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鲁民终 613
号青岛世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世新货代）

与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前湾西

港）港口作业纠纷案中，世新货代将涉案货物堆存于

前湾西港的码头堆场，提货时发现木浆发生严重水

湿和污染的现象，货损达 428.392 9 t，价值合人民币

171 357.16 元。本案中双方都应知晓涉案货物木浆的

存放、保管须注意防水，但对于前湾西港是否未尽到

保管人应尽的义务，双方存有争议。根据所签订的《港

口作业合同》第二条第 4 项的约定，世新货代作为货

物提供方，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足以保证货物质

量的方式对货物进行包装，所以由包装不当造成的货

物损失，应由世新货代承担。世新货代在履行该合

同过程中，仅以纸张样物品对木浆进行了简单包裹，

该包装不具有防水性，世新货代未履行合同约定的适

当包装义务。前湾西港收到世新货代交付的木浆后，

在明知木浆包装状态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未向世新

货代提出其存在包装不当问题，仅简单以苫布覆盖，

采用单层类似砖块样大小的物品在木浆底部垫高存

放。上述保管措施并不足以保证木浆堆的上部、底部、

侧面不受水湿，无法保证木浆完好。前湾西港作为保

管人，未尽到《合同法》中规定的妥善保管义务（《合

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

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

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双方

当事人均未适当履行《港口作业合同》中相关义务，

造成了涉案货物的水湿和污染损害，其经济损失由双

方共同承担。 
宁波海事法院审理的（2012）甬海法商初字第

270 号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中心支公司

与嘉兴市某化工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嘉兴市

某化工有限公司所属货物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某中心支公司承保从上海运送至德国汉堡，

途中，由于包装材料不足，包装方式不当，包装承重

性能差，导致部分托盘上桶的顶部或底部发生凹曲变

形，嘉兴市某化工有限公司以需购买包装材料重新

对货物进行包装为由，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某中心支公司提出不超过 2 000 欧元的索赔，

遭到拒绝。本案中，货物由嘉兴市某化工有限公司

自行负责装箱，货物包装破损是由包装不当导致的，

而非运输途中其他外来原因引起，故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某中心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嘉

兴市某化工有限公司应自行承担包装不当带来货损，

被告抗辩有理，法院予以采信。

以上案例均是由于企业忽视合理包装的重要性

引发的纠纷。合理的包装应当可保护货物安全，能经

受运输途中的颠簸。我国由于货物包装质量不过关造

成货物损毁的问题不断出现，究其原因大多是企业为

节约成本而在货物包装上偷工减料造成的。

2.1.2 企业包装图文说明标示不当

海上对外贸易中还有不少由于货物包装图文说

明中标志缺漏、图文模糊不清引起的法律纠纷 [10]。

包装上的图文说明是为了向配送人员和消费者提供

必要的货物信息，是货物的“身份证”，因而必须

标示得当，且须清晰明白。如出境木质包装，许多

发达国家对木质包装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木质包装

不带树皮、不携带病虫害疫情，具有熏蒸处理标志

与 国 际 植 物 保 护 公 约（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简称 IPPC）标志，且标志清晰，集装

箱必须清扫干净等。企业未关注或不熟悉目的地国的

海运货物包装规范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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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检疫标志要求，违规出境未带 IPPC 标志的木质

包装，使出境木质包装遭到退回；或出口食品因标签

内容不符合目标国食品标签法而被海关扣留引发纠

纷，近年来类似的案列发生了多起。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2010）鲁民四终字第 87 号烟台环球码

头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货损纠纷案中，

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需根据产品特性以及不同的运输装卸要求，在货物

外包装上标示准确的国际货物运输指示标志，如“重

心”“起吊点”“正面向上”等；而涉案货物外包装上

并没有按约定打上英文的“重心”“起吊点”等标志，

使港口操作人员无法注意货物重心异常和稳性不良

的问题，导致货物在运输中失去稳性从而发生倒塌。

因此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货物包装必要运

输标志缺漏而造成货物损失的相应责任，烟台环球码

头有限公司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包装上的图文说明是承运者与消费者了解商品

信息的窗口，企业在进行图文说明标示时，需考虑到

其包装材料的适印性、图文标志的耐久性及对包装强

度的影响，并充分说明此包装的适运状态。对于海运

这类运输包装，应清楚标示货物名称、性质、尺寸、

重量、操作注意事项、原产国信息，以便区分货物，

引导工作人员正确操作，以保护操作人员、货物及

运输工具的安全 [11]。海运货物包装若缺少禁止倒置、

易碎品、防湿等运输标志时，容易造成操作人员的不

规范操从而导致货物受损，甚至引发人身安全事故。

海运货物包装若标志运用不当或标示模糊，承运人无

法辨认货物，容易造成错交、错卸、混票等，尤其

是危险物包装上的标志，应保证在海水中至少浸泡 3
个月仍能清晰可辨 [12]。

2.1.3 企业选用的包装装载加固方式不当
某案例中所运输货物箱外观虽完好无损，但箱内

主机与附件因包装与装载不当而破损变形，且无法修

复；经检验证明，货物的损坏完全系卖方包装和装

载不当所致，按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三十五条第（1）款规定：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

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

所规定的方式装箱或包装。因此，托运方应承担包装

方式不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13]。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津高民四终

字第 14 号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简

称都邦天津公司）与天津港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天津港物流公司）港口作业损害责任纠纷案中，

由收货方（即案外人天津天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简称天安机电公司）对货物进行装箱加固，货

物由阿曼马斯喀特市运回中国天津新港后，从码头提

至验放中心运输途中货物发生掉落，致使货物损坏，

货物修复损失金额为 839 083.80 元。该货物为重 34 t
的履带式起重机主机，加固所用的钢丝绳强度较小，

不足以固定该大型货物，且加固点太少、加固位置不

恰当，无法适应重型货物的长途运输环境。本案货损

事故发生因货物包装不当所致，因此天津港物流公司

无需为此承担责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1）沪高民四（海）

终字第 28 号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汉虹

公司）与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太阳

保险）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汉虹公司与太阳保险

签订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所涉航程包括中国境内外的

往返运输，涉案货物抵达目的港时，木箱已经发生破

损，且涉案货物全损。木箱破损的原因是运输途中木

箱无法承受其顶部装载过重货物的压力。汉虹公司虽

对集装箱内的木箱进行木材加撑加塞处理，但这种

加撑加塞处理方式不合常规且无法避免木箱发生移

位。故本案中引起木箱破损的原因是装载方式不当，

太阳保险无需承担由包装不当造成货损的赔偿责任。

汉虹公司自行负责包装货物以及集装箱的装箱，法院

认为“包装”概念包括集装箱或托盘内的积载，汉虹

公司应承担装箱积载不当致损的全部责任。

以上案例均是由于相关企业选用不当的包装方

式而引发的纠纷。包装方式不当体现在海运过程中装

箱、捆扎、装袋、打包方式不当等方面 [14]。若绑扎

带不充分，牢固性以及强度不够，会造成货物无法安

全装载；若货物摆放堆积不当，一方面会浪费运输空

间，降低运输效率，另一方面则容易在海运的过程当

中发生碰撞，以致货物损毁；若货物打包方式不当，

会造成货物移动，发生货物毁损现象 [15]。

2.1.4 包装公司专业化水平不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8）沪高民四

（海）终字第 178 号艾米可资源有限公司（简称艾米

可公司）与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太

阳保险）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中，艾米可公

司以货物含水量过高，收货人拒收为由，向太阳保险

提出索赔。本案中，涉案货物为金属锰粉，货物由中

国各大港口运至加拿大和美日韩等国；合同条款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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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须专业化包装货物。金属锰粉这类货物欠缺统

一规范的国际、国内和行业包装标准，因此可参考金

属锰粉的研发单位——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有限

公司制定的企业标准来界定货物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依据该标准，内包装应采用塑料袋、外包装采用铁桶，

或者内包装采用塑料袋、外包装采用编织袋，无论采

用何种组合包装方式，均应在内包装里充惰性气体。

太阳公司申诉货物未经专业包装，艾米可公司仅采用

双层塑胶编织袋的防水包装，且内包装未充惰性气

体，不符合要求，据此太阳公司有权拒赔由包装不当

引起的货损以及相关费用。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

1029 号浙江丰岛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海华轮船有限

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浙江丰岛股份有限

公司委托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将价值为 10 023 350
日元的鲜花从上海运往日本名古屋。根据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主

要切花产品包装、运输、贮藏国家标准》普通冷藏的

规定，湿藏用于 1 周至 4 周短期贮藏，温度保持在

3~4 ℃度之间，且贮藏时应花头朝上放置。但检验报

告表明，部分货物横置于集装箱内，未将花头朝上放

置。涉案鲜花在 10 余天左右即全损，据此可认定原

告在鲜花包装、摆放方向等方面未尽合理保管义务，

是造成货损原因之一。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作为专

业承运人，应了解所运输货物的属性及其特殊包装要

求，运输时应尽谨慎照料与保管货物的义务。故法院

认为因货损导致的相关损失应当由原、被告共同各半

承担。

以上案例均是由于相关包装企业的专业化程度

低，海运货物包装不当引发的纠纷。运输包装应根据

贸易合同、产品特点选择专业的包装形式，而我国相

关包装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还相对较低，许多包装无法

抵御海运航行中的风险。

2.1.5 企业对海运环境不了解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2016）沪 72 民初 30 号海

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中，仙乐健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仙乐公司）对外出口维生素胶囊，

与丘博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丘博保险）达成保险合

同关系。本案中，胶囊主要成分为熔点较低的明胶，

因此其对较高温度环境相当敏感。为此中国医药包装

协会标准 YBX-2000—2007《明胶空心胶囊》中建议

其贮存温度不得超过 25 ℃，而涉案航线经过深圳、

新加坡、南亚等温度较高地区，航程中温度极有可能

超过 25 ℃。综上，涉案货损的直接原因是自然温度

变化；而究其根本原因，货损是由运输时未考虑货物

自然特性，对其包装不当所致。根据运输的具体环

境条件对所运货物进行与其自然特性相适应的包装，

既是原告的法定义务，也是合同义务。仙乐公司不考

虑具体的运输条件而采取常温包装，构成包装不当，

是自冒风险的行为。依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三

条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

货物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1）航行迟延、

交货迟延或者行市变化；2）货物的自然损耗、本身

的缺陷和自然特性；3）包装不当。法院判决：仙乐

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除外责任，

丘博保险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天津海事法院院审理的 （2015）津海法商初字

第 614 号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泰戈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被告天津市

泰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原告地中海航运有限公

司运输一批危险货物片状硫氢化钠，由中国新港运

至保加利亚布尔加斯港，涉案集装箱在宁波港转船，

转船期间多为降雨天气。在由宁波港至布尔加斯港的

运输途中，由于高温和持续的降雨导致装有片状硫氢

化钠的集装箱内空气潮湿，片状硫氢化钠变成液体流

出将箱板污染；经查明，本案系因包装不当导致货物

在集装箱内与潮湿的空气发生反应，并最终导致货

物包装破损，在集装箱内发生货物泄漏。法院认定，

泰戈国际贸易公司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5）闽民终字第

95 号华美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华美公司）、青岛海

盛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简称海盛公司）与阳明海

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明海运）运输合同纠纷上诉

案中，托运人华美公司将货物锅炉采用钢丝绳固定在

由海盛公司提供的敞开式平板集装箱上，并由海盛公

司委托阳明海运承运该货物。该轮由厦门途经台湾海

峡驶往高雄时，天气情况十分恶劣，导致运输货轮严

重摇晃，船体向右倾斜度最大达 30°，货物移位且

向右翻覆，致货物遭受严重损毁。承运人启航前已获

悉航程中将会遭遇恶劣天气，理应对货物进行加固措

施，却未对货物进行相应处理，属于管货不力。案中

托运人采用钢丝绳来捆绑货物，遭遇风浪等恶劣天气

时货物发生颠簸，钢丝绳因强度不够而断裂，造成货

损，因此该包装不适合货物的海上运输，属于包装不

海运货物包装规范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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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因此本案货损归因于包装不当及无防护加固措

施，托运人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承运人在预知航线内

天气的情况下冒险开航且未采取相应防护加固措施，

属于主观因素上的过错，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以上案例均是由于企业忽视海运的复杂环境造

成的纠纷。海运环境与陆运环境不同，海上运输工具

在其航线行驶中处于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受自然灾害

的影响大 [16]。海上运输的海洋环境不稳定，运输工

具在航行时容易受到风、浪、涌等外力作用而发生摇

荡，产生 6 个自由度的运动，而横摇、纵摇及垂荡运

动增加了大宗货物海上运输的不安全性 [17-18]。另外，

对海运货物包装时需考虑海洋盐雾环境，尤其是包装

与金属结构、电子系统有关的货物时，若没有考虑海

洋特殊高湿高腐蚀环境，容易导致货物腐蚀损毁。

2.1.6 企业拟定的合同条款不严密
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

1330 号原告北京智盛宏扬石材商贸有限公司（简称

智盛公司）与被告泉州诚屹物流有限公司 ( 简称诚屹

公司 ) 法人代表谢端端、天津市北方俊达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泉州三海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案中，智盛公司委托销售厂家包装石材，即包装由

原告自行负责。货物运达目的地后，智盛公司发现该

批货物已经全部损毁，鉴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就包

装达成任何约定，也无证据证明存在通用的包装方

式，依照《合同法》有关规定，智盛公司所采取的包

装方式应满足保护货物安全的基本要求。本案中，智

盛公司所选用的包装材料为尺寸较小、材质较差的木

方，此脆弱的包装因撞击而多处断裂。在包装方式上，

石材由木方分隔成若干件，再用木方、铁丝等加固，

使之成为一个个整体，但部分石材每件片数过多，导

致石材受力时较易发生倾倒；且部分石材之间存有

一定空隙，原告未对石材空隙处采取有效加固措施，

多数石材沿着空隙发生倾倒以致碎毁。综上可知，涉

案石材的包装并未选用牢固耐用的材料、也未采取合

理有效的包装方式。法院认为，案涉石材受损系因原

告未采取妥善包装的过错行为所致，诚屹公司等被告

无需对该货损承担责任。

以上案例均是由于相关企业忽略合同中包装条

款这一细节问题造成的纠纷，企业在拟定贸易合同的

包装条款中常常未对包装的材料以及方式作出明确

规定，且采用简单而模糊的术语，如“适合海运”“适

合海运包装”“习惯包装”或“卖方习惯包装”等，

这些术语含意不够明确，对货物包装无具体说明，容

易引起纠纷 [19]。企业需重视包装条款中的这些细节

问题，对于不同商品应选用不同的包装方式和运输方

式，依据所运货物性质以及运输方式制定详细明确的

合同包装条款，若非散装或裸装货物，则需在合同中

对包装规格、包装方式、包装材料、包装费用等制定

出详细的包装条款。所拟定的合同条款中应对所运用

的包装方式和包装材料作出具体说明，如采用木箱或

纸箱或铁桶或麻袋，明确单位包装货物的重量或数

量，不宜采用“适合海运”“习惯包装”等含义模糊、

易引发争议的术语，细化包装条款，避免产生歧义，

保证海上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 [20]。

2.2 法律方面

2.2.1 不熟悉国内外关于海运包装方面的法律法规
海上国际贸易中，除少数货物采取裸装或散装形

式，多数货物都需通过包装保护货物。国际上关于海

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有《海牙规则》《海牙 - 维

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

《海牙规则》全称为《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

的国际公约》，是关于提单法律规定的首部国际公

约 [21]。《海牙 - 维斯比规则》全称为《修改统一提

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议定书》，其对《海牙规

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22]。《海牙规则》与《海牙 -

维斯比规则》中均规定，承运人在收受货物并照管

后，若辨认货物所需的主要标志标示在货物包装上，

则其应能保证在航程终了时货物的包装标志仍保持

清晰可认。若因包装不充分，标志模糊或不正确而引

起货损，承运人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责任由

承保包装的企业自行承担。《汉堡规则》全称为《联

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其中规定“货物”包括货

物的包装，以及用于拼装货物的集装箱、货盘或类似

的运输器具在内。《鹿特丹规则》全称为《联合国全

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其集成目前

各大国际货物海运规则，其中同样规定“货物”包括

包装以及任何设备和集装箱。若并非由承运人或者其

代理人导致的包装不当或者标志不清所造成的损害，

承运人免责或者仅承担部分责任。《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参照同类货物通用包装方式对

所运货物进行装箱或包装，若无相应通用包装方式，

则所采取包装方式应能确保货物的安全。

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系列包装法规提高进

口门槛，限制进口货物的市场准入额度。1）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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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关于包装使用材料方面的规定繁杂，如禁止使用聚

氯乙烯制作的包装材料，限制使用不能再生或不能降

解的包装材料等。欧盟就限制使用来自中国、加拿

大、美国和日本的针叶木材所做的包装材料入境（欧

盟有关人士对此解释说，欧盟争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病虫害扩散）[23]。因此，企业若在选用包装

材料时不关注输入国的相关法规，不符合国际公约和

国外标准，容易导致贸易失败。2）国外关于包装图

文说明方面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日本规定进口商品

包装必须在质量、规格和检验方法上满足特定标准，

并贴有符合相关规定的标志等；加拿大规定包装文字

说明须有英法文对照；希腊规定包装上须用希腊文

标明公司和代理商名称以及产品质量、数量等信息；

韩国规定食品包装须用朝鲜文标明产品名称、成分、

数量、批号、使用和保存方法，以及消费者对产品提

出申诉的程序。3）国外在包装方式和操作方式上

的规定也有差异，如伊朗要求进口货物采用托盘形

式或重量为 1 t、体积大于 1 m3 的集装箱包装；沙特

阿拉伯规定进口袋装货物的包装规格为每袋重量少

于 50 kg，超过 50 kg 的袋装货物则需附有托盘或具

有可供提卸货物的机械悬吊装置，符合上述要求才可

提供仓储便利。

发达国家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避开包装

不当引起的法律纠纷，以减少对进出口国关系造成不

利影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中规定，按照合同要求，

适当地对货物进行贴加标签、包装装箱，以满足货物

的适销品质要求 [24]。美国 1999 年出台的《海上货物

运输法》中规定，签发的运输合同应当载明货物包装

重量、数量以及体积，载明承运人接收货物时表面状

况，载明辨认货物所需要的标志，且该标志在结束航

程时仍能清晰可辩。

我国虽未签署国际公约，但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结

合国情，参照国际公约惯例制定了《海商法》，因此

我国《海商法》比较接近现代国际货物运输规则。《海

商法》中规定，托运人应当妥善包装托运货物，并向

承运人保证货物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

者体积等信息的正确；若由于包装不当或者货物相关

信息不正确造成的货损，由托运人负责。托运人托运

危险货物时，应当依照海上危险货物运输有关规定，

对危险货物妥善包装，标示出危险警示标志，告知承

运人危险货物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措施。

《合同法》中规定，对于合同中明确作出货物包装方

式的约定，托运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来包装货

物；对于没有约定包装方式或者包装方式约定不明确

的货物，托运人应当采用国际通用或者行业通用的

包装方式；对于没有通用包装方式的货物，托运人

应当采取能够满足货物保护要求的包装方式 [25]。《进

出口商检法》中规定，企业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包装，

须向商检机构提出对包装性能鉴定的申请。企业生产

出口危险货物，须向商检机构提出对包装使用鉴定的

申请。对于包装未经鉴定，或者鉴定不合格的危险货

物，不允许出口。我国其他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

法规中提及包装标准较少，如《海关法》对进出口货

物的海关查验作出了规定，但并未明确说明货物过海

关时对包装的要求。

2.2.2 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包装相关法律不完善
目前，我国包装立法仍相对落后，尚未有法律对

包装问题进行系统规定，我国虽已颁布了《海商法》

和《合同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包装有相关规定，但

总体而言规定比较少且定位模糊。我国海上货物运输

包装不当致损现象依然很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

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包装相关法律不完善的现状有关。

虽然《海商法》和《合同法》的施行，对海上运输贸

易活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26]，但随着国内外海

运形势的变化，《海商法》和《合同法》逐渐暴露出

一些缺陷与不足，不能适应当下海运贸易对法律的需

求。比如，我国《海商法》和《合同法》对货物包装、

包装不当和包装程度的具体含义以及包装技术标准

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27]。我国海上运输包装行业没有

统一系统的规范制度，各大海上运输法规并未明确

“包装完善”和“包装不善”的区别，也未对“操作

规程”作具体说明，虽然有按照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

进行包装的规定，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却无甚助益，

对海上运输业的包装问题缺乏专项制度和规章要求，

承运人仅按运输习惯和经验进行包装捆扎运输。由于

法律法规上的缺失以及企业忽视包装生产质量，这

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海运出口包装制品违规生产的

风气，导致我国海上贸易中常常采用不当货运包装，

这一现实，不利于我国海上贸易的长足发展。同时，

国外某些货物包装水平虽然达不到国际标准，但是

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海上货物运输包装相关法律条

框限制，故能轻易低门槛进入我国，给我国消费者及

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因此，我国海运货物

包装法律体系仍需要完善，加强行政监督体制建设，

海运货物包装规范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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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上解决海上货物运输包装不当致损的问题 [28]。

2.2.3 国外海上货物包装技术贸易壁垒
不同的国家对不同的货物运输包装有不同的要

求，尤其是对于危险品等特殊运输货物，输入国家和

地区对于产品的包装、入境、检验有特殊的要求，需

要在我国法规标准的基础上进行额外操作来满足输

入国的相关规定。以运输联想电脑为例，韩国和日本

规定运输联想电脑的外包装箱上必须粘贴发货证明；

日本和拉美区域的进口商对包装的规定更加严苛，需

给销售包装加套外箱；运往印度时包装应带有成本价

格标签等 [29]。鉴于目前国际海运立法现状及各国经

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各国依据国情和法律传统

的不同制定的海上货运法也不尽相同，造成国际上

尚无统一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对海运货物包装的规

定更是参差不齐，由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海上货物

运输包装技术贸易壁垒，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也层出

不穷 [30]。国外在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对进

口货物包装的要求和规定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当前国

际贸易竞争激烈，许多国家把包装要求作为加强对

外竞销的手段之一 [31]。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

公约都规定若卖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约定包装要求，

或与行业习惯不符，买方有权拒货 [32]。但一些国家

却利用符合本国严苛的包装要求做幌子，实行贸易保

护主义。为了达到这些国家严格的包装标准，我国对

外贸易公司需要在包装和检验等方面花费更多人力、

物力与财力，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企业的

竞争力。许多发达国家就是以此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限制他国商品进口，保护国内市场，且由此引起的贸

易纠纷接连不断。

3 我国海运包装相关问题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别从企业和法律两方面提

出我国海运包装相关问题的几点对策。

3.1 企业方面的对策

3.1.1 综合多元因素科学包装海上运输货物
科学包装海上运输货物，要从包装材料、包装方

式和包装图文说明等几个方面全面地统筹考虑多元

因素，以保障货物的运输安全。一是包装材料和包装

方式选择与货物产品特性相符合。依据货物的属性、

品质、重量、密度、体积、结构形式、周转情况和海

运时长等因素选择适当的包装材料，合理实施装载

加固措施 [33]，满足货物运输、仓储、销售等方面的

要求。二是在包装强度方面满足海上运输防护要求。

为避免因包装强度不足而导致风险的发生，需考虑航

程中地区纬度、气候等因素，避免货物包装发生水湿、

污染、机械损伤等，满足货物在海运中的防护强度要

求，适合海上长距离运输的复杂多变环境，保证货物

数量和质量，依循有关国家的政策与法律，符合相关

出口标准。三是包装图文说明科学规范。海运货物包

装应有识别标志、货件尺寸规格重量标示、警示标志、

原产国标志等，以区分不同的货物；尤其是对于易燃、

易爆和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等的特殊货物，必须保证人

身安全、运输安全及货物安全。对此，海运货物包装

应附以必要的包装储运、安全警示等指示标志，提示

所有操作人员对运输货物进行正规操作，保证操作人

员能够安全便捷地开展装卸、搬运等工作 [34]。包装

标志还要紧密结合不同国家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方面的差异，对货物包装图文说明进行科学调整 [35]，

迎合输入国的消费习惯，避免在包装上触犯其禁忌。

3.1.2 科学分析海上运输货运环境的影响因素

海上货物运输与国内货物运输相比，行驶线路和

运输时间较长，经过的环节较多，需要途径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温度、湿度、气压

等自然环境与政治经济状况、法律政策等人文环境差

异大。因此，应通过科学分析海运环境，设计出科学

合理的包装以降低海上货物运输风险。对于海运货物

的包装防护，除防震、防锈、防雨、防尘外，还应考

虑货物在盐雾环境中的包装防护要求。尤其是对包装

有金属结构、电子系统的产品，应对关键部位进行防

蚀处理，可采用油封、垫密封垫（条）封盖、真空包装、

气相防锈包装、热收缩包装等防潮防锈包装以阻止盐

雾通过，防止海水和含盐空气的进入；包装外表面要

求光滑平整，防止盐雾海水在缝隙褶皱处积聚形成盐

渍与结晶 [36]。对易脆、易变形及应力集中部位施以

适当加固防护措施。对有特殊要求的产品或零部件，

还有除氧、防紫外线、防静电、防电磁波、防低气压、

防霉等防护要求。在设计包装时，只有科学分析海上

货运环境的影响因素，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提升

包装质量，才能满足海上货物运输的实际需要。

3.1.3 培育专业包装技术人才及企业

海运货物包装设计必须科学可靠，结合出口产品

特性以及长途海运方式，采用专业的包装技术，适应

航程中海洋气候条件的变化，保证货物安全。我国应

积极培养专业包装技术人才，大力支持专业包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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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采用科学专业的包装对海运货物提供防护，

充分利用运输空间，节省成本，保证货物的质量安全，

防止由于包装不当而发生货物毁损的情况。同时，在

专业包装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从实践案例和日常运

营中总结经验，为托运人提供专业的包装技术指导，

并向承运人提出运输建议。

包装技术专业队伍的培养不仅要求包装技术人

员有熟练的技术，还应要求其熟悉各类相关的法律条

款，掌握相关物流装载及包装常识、国际贸易常识、

国际运输的法律法规和国外区域性条约。海运出口贸

易公司需要强化包装专业团队的培养与建设，并与专

业包装鉴定机构加强合作，一定程度上降低海上运输

过程中的风险。

3.1.4 重视对海运货物包装的检验
海运货物包装质量影响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和

对外贸易的信誉，甚至关系到我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声

誉问题。因此海运货物包装必须通过检验检疫机构检

验，严格禁止包装检验不合格的货物出口。包装检验

是依据贸易合同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 对货物包装的外

观、性能、标志等项目进行检验。包装检验应确保货

物内外包装干燥洁净、完整可靠；包装材料、包装方

式、包装标志 ( 包括标记和号码等图文说明 ) 符合贸

易合同中约定的相关包装条款，包装性能满足长距离

运输的强度要求；应重视对无相关标准的习惯包装

检验，确保所使用的习惯包装能满足保证货物质量、

数量要求。检验损坏的货物时，查明货损是否与包装

不当有关；检验残损的包装时，确认包装残损程度以

及货物损坏情况，查明责任归因和归属。

对于相关检验检疫部门，应明确商品检验机构的

包装检验职责范围，确定具体的包装检验项目；督促

外贸公司结合输入国相关法律和贸易合同，提供商品

检验机构出具的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商品检验机

构、海关、港监及有关检验管理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出口商品包装的

检验管理与放行 [37]。

对船载货物海上运输包装实施安全监管，涉及包

装生产、装卸、运输等多个复杂环节。要保障海上运

输货物包装的规范，包装质量监管工作就需要对生产

者、经营者、承运者进行统一监管，系统推进海运包

装规范工作。此外，为改善包装监管系统，应加强信

息化建设，建立海事海关、检验检疫、托运承运货主、

代理保险等环节的信息一体化通关网络，在各个与包

装相关环节实现便捷高效的信息共享流转 [38-39]。

我国暂没有对海上货物运输的包装出台专业法

律法规。为了避免由于包装不当而发生纠纷，在运输

前托运人和承运人都应当加强包装状况的检验工作，

同时使保险人也加入到检验环节。托运人应当及时办

理指定包装检验相关证明；承运人依据托运人提供的

包装检验证明，履行好检查包装和货物安全的义务，

并按照合同上合理包装运输指示操作，开航前做好防

预措施，保证双方利益。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应

重视海运货物的包装检验，强化对海运货物包装检验

的系统管理，认真履行包装条款约定，确保货物的安

全运输，避免出口货物通关受阻而带来经济损失和不

良影响，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的信誉。

3.1.5 建设完备的海运包装管理体系
为了使我国海上贸易能够顺利开展，需重视海运

货物包装质量的宣传教育，建设完备的海运包装管理

体系，敦促包装行业、外贸企业重视海运包装的质量，

从而自觉做好海运货物包装质量管理工作。首先，外

贸公司与交易方签署合同时，应结合货物的性质以及

商品的装卸、运输、储存等情况，规定在包装项目及

包装条款中列出货物的名称、品种及性状，明确说明

对运输包装的选择。外贸公司与包装生产企业签订加

工合同时应根据输入国的市场准入要求、出口货物包

装标准以及对外贸易合同中的包装条款，在加工合同

中详细注明包装质量要求，严格审查合同相关包装条

款，对货物包装事项进行细致分析，避免“适用包装”

等模糊术语的应用，确保合同条款的完整性 [40]。同时，

包装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约定的包装条款设计包装，

加强包装制造过程中各工序的质量管控。以上各环节

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海运适用包装管理链，以降低

由于包装不当而发生海运贸易失败的风险。

3.1.6 制定海运适用包装行业标准
法律法规的效力是具有普适性的，对于各类海运

情况，若要求法律针对海运包装的各个细节进行详细

规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不同的货物可以辅以相关

包装标准和规则。如，海运通常会运输体积大、质量

重、价值高的大宗货物，如器械设备等，海上运输相

关部门对这类大型货物应出台相应的运输管理条例，

明确承运人的包装操作要求，包括装载捆扎等，作为

解决海上运输纠纷案的依法理赔根据 [41]。在制定海

运适用包装行业标准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海运经

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适合国际海上贸易的适用包

海运货物包装规范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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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标准。鼓励行业协会和企业积极参与制定国际包装

标准，从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的包装

标准。细化我国海运产品包装的标准，即对包装容积、

包装层次、包装空间以及包装成本等制定标准。限制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海上货物包装的生产，全面提高我

国海运包装质量，减少国外市场准入障碍，增强我国

海上贸易竞争力 [42]。

3.2 法律方面的对策

3.2.1 重视国外的产品包装法律法规，规避贸易壁垒
我国缺乏针对海运包装的法律细化规定，包装观

念比较落后。许多发达国家都依国际包装法规与标

准制定了本国的包装法，并借由海上货物包装法规

构筑技术性贸易壁垒。他们依托其有利条件，如雄

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备的管理体制，

以维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的名义，设置过高或不

合理的技术标准：严厉的技术法律法规，名目繁杂的

评定程序和认证制度，严格的检验检疫方法，苛刻的

商品品种、规格、花色、款式等外观要求，层出不穷、

花样多变的包装和标签的限定。这必然会导致商品来

源国企业负担加重，竞争力下降，甚至可能因此而失

去市场。我国通过海运方式进行对外贸易时，应密切

关注输入国对输出国设置的贸易壁垒 [43]。国外对进

口产品包装的某些高标准、高要求，实质上是对输出

国设置的包装壁垒。常见的包装贸易壁垒表现为：

一是绿色包装壁垒。美洲以及欧盟各国大力发展

绿色包装，拒收所有未经过高温熏蒸或防腐剂处理的

木材包装材料，但若按所要求的方法处理包装，消毒

处理费用高，耗时长，包装成本增加 20%[44]。

二是包装材料壁垒。美国要求马口铁罐焊缝焊锡

料内含铅量减少 50%；日本规定所有进口货物塑料

包装应为可生物降解材料，限制非再循环利用的塑

料包装材料的使用，以减轻其环境负荷；日本在《药

品法》《化妆品法》中要求药品、化妆品的包装禁止

使用干草和秸秆 [45]。

三是包装方式壁垒。沙特阿位伯规定所有采用

集装箱运输的海运货物，必须适应该国堆高机装卸，

因此商品来源国必须使用托盘装载货物，且单位集合

包装件重量不得超过 2 t，袋装货物单位包装不得超

过 50 kg。沙特阿拉伯作此规定是为了方便港口机械

运作，但也使得出口商不得不额外添加适用托盘和适

用装运袋，从而增加了出口成本。

四是包装标志壁垒。美国在要求进口商品满足

ISO 9000 系列标准之外，还通过产品包装、标签的

立法设置进口障碍，利用各种包装、标签规定对进口

商品进行严格检查，如在美国的海关查验中要查验货

物是否贴上所要求的特殊标志或标签，而且还要查验

贴标志或标签的方法是否符合海关要求 [46]。

五是包装检验检疫壁垒。美国、加拿大、英国、

欧盟等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对我国出口货物

的木质包装实施苛刻的新检疫标准，提出严格的检疫

处理要求 [47]；日本的《食品卫生法》规定若包装容

器材料为氯乙烯树脂，须测定包装中镉、铅元素的含

量，以确保食物安全。

发达国家设置的包装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

的影响面广，所造成的损失金额大，对此我国出口商

应及时了解输入国家及地区的包装法规，明确在海上

运输货物包装领域需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认真分析以

往由于包装不当导致交易失败的原因，防范于未然。

海上运输货物包装还应符合输入国有关的法律、规

程、技术标准等；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选用合适的

包装材料、科学的包装方式、明确的包装图文说明，

结合合理的包装技术，执行国外相关的法规和技术

标准，使用符合运输要求、便于装卸和保证货物安

全的运输包装，保证海运贸易的顺利进行 [48]。同时，

政府也应出台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投入

人力、物力，认真进行包装的检验、测试、评估等，

以避免贸易壁垒的影响。

3.2.2 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律，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为了杜绝海上货物运输包装不当致损现象的发

生，发达国家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立法规定产

品包装的标准，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在海运货物

包装方面有着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国外严格的法律

有效遏制了海上货物运输包装不当致损现象的发生，

从而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而纵观我国相关法律，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包装的

规定不够完备，且缺乏实践性 [49]，因此有必要修改《海

商法》和《合同法》，以适应我国海运贸易的发展 [50]。

《海商法》作为特别法优先于《合同法》[51]，但

是两者对承运方和托运方的权利义务规定较为概括，

如仅规定托运人对所交付货物承担妥善包装的义务，

却没有给出“妥善”的标准，易引起司法上的纠纷。

新公约《鹿特丹规则》对海运货物适于运输操作方

面做出了包括装箱、堆码、捆绑、加固和卸货等的相

关规定，以保证货物运输安全。与之相比，我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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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对海运包装的规定显然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因此《鹿特丹规则》的规定对我国海上运输法有借鉴

意义，应当明确托运人在以集装箱或车辆方式交货时

包装方式与操作的适货义务 [52]。

不同货物采取的包装方式和包装标准也不同，我

国《海商法》对货物的分类却比较笼统。与之相比，《合

同法》在第 307 条中列举了危险货物相关规定：托运

人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的危

险物品，应当妥善包装、做出标志标记，并且书面通

知承运人。而我国《海商法》并未列举危险货物的种

类，而是直接使用“危险货物”一词。我国《海商法》

可以借鉴《合同法》以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简

称《国际危规》) 采取列举方式界定危险货物，列明

危险货物的种类和性质，规定概括性的条款。但《海

商法》法条对“妥善包装”“包装方式”以及“货物

分类”不详尽，可以参考国际上依据联合国《危险货

物运输建议书》制定的《国际海运货物规则》[53]、新

公约《鹿特丹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外法律，辅以

适用标准，对不同类别的货物规定不同的包装方式，

参考国际各大公约对货物包装、标志、运输等方面提

出建议 ，将海运适用的包装规范涵盖其中 [54]。

另外，我国海上运输相关法律没有对海运货物包

装不良作出相关定义。如美国的《海上运输法》详细

地涉及了包装标志的细节，而我国海上运输相关法律

对于包装标志的规定含糊不清。海运包装标志包括收

发货标志、运输指示标志、危险货物警示标志，这些

标志应清楚全面地标示在显眼位置；包装标志还应易

于辨认、坚固且不易脱落，尤其对于危险货物这类特

殊货物，除用主标志表示危险性质外，还须用副标志

来表示其危险性 [55]。可参考《国际危规》第五章针

对危险货物的标志标签所作的详细规定，如货物包装

标志需清楚醒目且通俗易懂。海运国际贸易的输入国

与输出国即便语种不同，彩色的图样标签仍能吸引操

作者的注意，警示内部货物的危险性，从而小心谨慎

地处理货物 [56]。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危险品管理条

例和相关标准进行补充，规定应在危险货物包装上作

出醒目标记，保证操作者从较远的距离也能注意到，

提醒和警告所有操作方在操作货物的过程中注意所

运货物的危险性 [57]。

在我国对外贸易和海运行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海运法律的系统规范有利于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的竞

争实力，从而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我国《海商

法》是将国际公约条例直接植入而成的，有些条款与

我国国情及其他法律存在冲突，因此有必要对海上货

物运输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修改，使之完善。如果能出

台一部符合我国海运实际需求的《海上货物运输法》

单行法，实现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运输合同的统一规

范，增加法律确定性，提高国际货物运输效率，将在

国内、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作用 [58]。

因此，国家必须完善法律，建立完备的海运货物包装

法律体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当前司法实

践，引入先进的法律理念，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海运

包装法律制度 [59]。

4 结语

我国出口企业的海运货物包装不当致损往往引

发巨额索赔，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还损害消费

者和生产者的利益，造成损坏客户关系、破坏公司形

象，甚至影响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形象与声誉等

一系列恶劣后果 [60]。因此，应尽可能避免海运货物

包装不当致损现象的发生。本文例举了由于包装不当

而发生海事纠纷的案例，介绍了海上货物运输包装

致损的现象，分别从企业和法律两方面分析了目前

海运货物包装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企业方面，综合多元因素，考虑海运环境的重要影

响，科学全面地提高我国海运货物包装质量，加强

包装质量检验监督，建设完备的海运包装管理体系，

制定详细的海运货物适用包装标准；法律方面，关注

国外的产品包装法律法规，明确海上货物运输包装不

当的范围，避开贸易壁垒，并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

引入先进的法律理念，完善我国海运货物适运包装相

关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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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ulation of Marine Cargo Packaging and Related Legal Issues

WANG Liyin，LI Ho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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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marine cargo transport packaging in China are still in an imperfect 
condition, while the foreign trade companies lacked the consciousness and knowledge in cargo packaging. The cases 
of claim for marine cargo damage happened frequently due to improper packag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issues of cargo 
damages resulted from improper packaging fundamentally and promote foreign trade business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regarding marine cargo transport and packaging and reinforce corresponding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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